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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泽库县县级行政确认事项通用清单（2025年版，共74项）

序

号

州级主管

部门
事项名称 子项 实施机关(层级) 设定依据 备注

1 州民宗委
“清真”标识确

认

“清真”标识确认

（个体工商户） 县级民族宗教事务部

门

《青海省清真食品生产经营管理条例》（2001年3月31日青海省第九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2020.7.22修正）第7条
“清真”标识确认

（企业）

2 州民宗委 民族成份变更
州级、县级民族宗教

事务部门

《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国家民委公安部令第2号 2015.6.16

）第4条、第11条

3 州公安局 户口注销 县级公安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公布）第8条、第12条

4 州公安局

居民身份证（含临

时居民身份证）业

务

居民身份证申领 县级公安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主席令第4号 2011.10.29修正）第2条

、第7条、第11条、第12条

居民身份证换领 县级公安机关

居民身份证补领 县级公安机关

临时居民身份证申

领
县级公安机关

居民身份证挂失申

报
县级公安机关

居民身份证解除挂

失
县级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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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身份证捡拾登

记
县级公安机关

居民身份证发还 县级公安机关

5 县公安厅 户口簿发放

首次申领 县级公安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公布）第4条、第22条丢失、损坏补领 县级公安机关

6 县公安局
港澳台居民居住

证业务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申领
县级公安机关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国办发〔2018〕81号 2018.8.6）第

2条、第8条、第9条、第15条、第17条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换领
县级公安机关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补领
县级公安机关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作废
县级公安机关

7 县公安局 开具户籍类证明 县级公安机关
《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公通字〔2016〕21

号 2016.8.3）第二部分

8 县公安局 户口登记

出生登记 县级公安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公布）第2条、第3条、第7条、第9条、第13条、第14条、第16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5

〕96号）第二部分

收养登记 县级公安机关

转业安置落户 县级公安机关

无户口人员登记 县级公安机关

9 县公安局
流动人口暂住登

记
县级公安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公布）第15条、第16条

《居住证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63号 2015.11.26）第2条

10 县公安局
户口登记主项信

息变更

户主变更更正 县级公安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公布）第17条、第18条、第19条姓名变更更正 县级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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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主席令第45号 2020.5.28）第1012条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关于公民手术变性后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有关问题

的批复》（公治〔2008〕478号）全文

《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2号 2015.6.16）第7条、第8条

《公安部关于印发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公通

字〔2021〕12号）第53条、第54条、第55条

性别变更更正 县级公安机关

民族成份变更更正 县级公安机关

出生日期变更更正 县级公安机关

公民身份号码变更

更正
县级公安机关

变更更正出生地 县级公安机关

变更更正籍贯 县级公安机关

11 县公安局
户口登记非主项

信息变更

婚姻状况变更更正 县级公安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公布）第17条

《公安部关于印发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的通知》（公通

字〔2021〕12号）第56条、第57条

兵役状况变更更正 县级公安机关

宗教信仰 县级公安机关

文化程度变更更正 县级公安机关

其他非主项内容变

更更正
县级公安机关

12 县公安局 居住证业务

居住证申领 县级公安机关

《居住证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63号 2015.11.26）第2条、第8条、第21

条
居住证补领 县级公安机关

居住证换领 县级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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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证签注 县级公安机关

居住证地址变更 县级公安机关

13 县民政局
低保边缘家庭认

定

县级民政部门，乡镇

（街道）办事处

《青海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审核确认办法》（青民发〔2022〕99号）

第6条

14 县民政局

居住在中国内地

的中国公民在内

地补领收养登记

县级民政部门 《收养登记工作规范》（民发〔2008〕118号 2020.10.20修改）第35条

15 县民政局
撤销中国公民收

养登记

市州级、县级民政部

门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民政部令第14号 2023.7.20修订）第12

条

16 县民政局

居住在中国内地

的中国公民在内

地收养登记、解除

收养关系登记

居住在中国内地的

中国公民在内地收

养登记

县级民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主席令第45号 2020.5.28）第1105条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民政部令第14号 2023.7.20修订）第2条

居住在中国内地的

中国公民在内地解

除收养关系登记

县级民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主席令第45号 2020.5.28）第1116条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民政部令第14号 2023.7.20修订）第9条

17 县民政局
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认定
县级民政部门

《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青民发〔2019

〕95号）第2条、第3条

《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民发〔2020

〕125号）第1条、第2条

《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精细排查 精确认定 精准保障”工

作的通知》（青民办函〔2024〕73号）第1条、第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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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县民政局
内地居民婚姻登

记
县级民政部门 《婚姻登记条例》（国务院令第387号 2024.12.6修订）第2条

19 县民政局
孤儿救助资格认

定

县级民政部门，乡镇

（街道）办事处

《国务院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0〕54号）第1条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青政办〔2

011〕94号）第1条

《青海省关于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和事实上无人抚养未成年人补助金的通

知》（青民发〔2011〕101号）第1条、第2条、第3条

20 县民政局
残疾人两项补贴

申领
县级民政部门

《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

意见》（青民发〔2022〕92号）第2条

《关于转发民政部 财政部 中国残联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两项补贴精准管

理的意见的通知》（青民发〔2023〕8号）第2条、第3条

21 县民政局

城乡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审核

确认

县级民政部门，乡镇

（街道）办事处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2019.3.2修订）第11条

《青海省最低生活保障审核确认办法》（青民发〔2021〕130号）第4条

22 县民政局
对行政区域界线

认定

省民政厅，市州级、

县级民政部门

《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6号 1989.2.3）第12条

《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3号 2002.5.13）第3条

23 县民政局 慈善组织认定
省民政厅，市州级、

县级民政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主席令第43号 2023.12.29修改）第10条

24 县民政局
临时救助对象认

定

县级民政部门，乡镇

（街道）办事处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2019.3.2修订）第48条

《关于进一步规范临时救助工作的实施意见》（青民发〔2023〕12号）第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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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县民政局

支出型贫困家庭

（刚性支出困难

家庭）认定

县级民政部门，乡镇

（街道）办事处

《刚性支出困难家庭认定办法》（民发〔2024〕57号）第4条、第5条、第6

条、第7条、第8条

《青海省城乡支出型贫困家庭认定办法》（青民发〔2020〕105号）第4条

、第10条

26 县民政局
特困供养对象认

定

县级民政部门，乡镇

（街道）办事处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2019.3.2修订）第14条、第15

条、第16条、第17条、第18条

《青海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青民发〔2021〕125号）第4条、第5条

27
县自然资

源局

地质灾害治理责

任认定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 2003.11.24）第35条

28
县自然资

源局

非法采矿、破坏性

采矿价值鉴定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主席令第83号 2023.12.29修正）第343条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6〕25号）全文

29
县自然资

源局
破坏耕地鉴定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主席令第83号 2023.12.29修正）第342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法释〔2000〕14号）全文

《国土资源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移送

涉嫌国土资源犯罪案件的若干意见》（国土资发〔2008〕203号）第二部分

30
县自然资

源局
不动产登记

不动产首次登记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 2024.3.10修订）

第3条、第4条、第6条

不动产变更登记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不动产转移登记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不动产注销登记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不动产更正登记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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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异议登记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不动产预告登记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不动产查封登记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31
县自然资

源局

人为引发地质灾

害责任单位认定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394号 2003.11.24）第35条

32
县自然资

源局
规划条件核实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第29号 2019.4.23）第45条

33
县自然资

源局
不动产统一登记

集体土地所有权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56号 2024.3.10修订）第4条、第6

条、第5条、第7条

房屋等建筑物、构筑

物所有权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森林、林木所有权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耕地、林地、草地等

土地承包经营权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建设用地使用权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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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使用权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地役权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抵押权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34
县自然资

源局

对土地承包经营

权证的确认

州级、县级自然资源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主席令第73号 2018.12.29修正）第

24条

35
县住房城乡

建设局

建立古树名木档

案和标记

州级、县级住房城乡

建设部门

《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100号 2017.3.1修订）第24条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800号 2025.1.25）第11条

36
县交通运

输局

在公路桥梁跨越的

河道上下游各500米

范围内依法进行疏

浚作业的确认

州级、县级交通运输

部门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 2011.3.7）第21条

37
县交通运

输局

公路施工作业验

收

州级、县级交通运输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主席令第8号 2021.4.29）第32条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 2011.3.7）第29条

38
县交通运

输局

确认特定时段开

行包车或者加班

车资质

州级、县级交通运输

部门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17号

2023.11.10修正）第36条

39
县交通运

输局
客运站站级核定

州级、县级交通运输

部门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0年第17号

2023.11.10修正）第15条

《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JT/T200-2020）第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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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县交通运

输局

公路水运工程质

量鉴定

州级、县级交通运输

部门

《公路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8号2017.9.4

）第26条

41 县水利局

水库、水电站、拦

河闸坝等工程汛

期调度运用计划

批准

州级、县级水利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国务院令第86号 2011.1.8修订）第14条

42 县水利局
城市防御洪水方

案批准
州级、县级水利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国务院令第86号 2011.1.8修订）第11条

43 县水利局
江河洪水调度方

案批准
州级、县级水利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国务院令第86号 2011.1.8修订）第11条、

第12条

44 县农牧局 动物疫情认定
州级、县级农业农村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主席令第87号 2021.1.22修订）第27条

、第32条

45
县文体旅

游广电局

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的

组织推荐评审认

定

州级、县级文化和旅

游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席令第42号 2011.2.25）第19

条、第22条、第24条

46
县文体旅

游广电局

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

的组织推荐评审

认定

州级、县级文化和旅

游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席令第42号 2011.2.25）第29

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文化和旅游部

令第3号 2019.11.29）第7条、第8条、第10条、第11条、第12条、第13条、

第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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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县文体旅

游广电局

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省级及以

下文物保护单位

（含省级水下文

物保护单位、水下

文物保护区）的认

定

州级、县级文物主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令第11号 2024.11.8

修订）第1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2号 2022.1.23

修订）第6条

48
县文体旅

游广电局

有争议文物的裁

定、特定文物的认

定及文物级别的

确认

州级、县级文物主管

部门
《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令第46号 2009.8.10）第3条、第11条

49
县文体旅

游广电局
文物的认定

州级、县级文物主管

部门

《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文化部令第46号 2009.8.10）第3条、第6条、

第7条

50
县卫生健

康委

预防接种异常反

应责任认定

州级、县级卫生健康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主席令第30号 2019.6.29）第55条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办法》（卫生部令第60号 2008.9.11）第5条、第

26条

51
县卫生健

康委

医疗事故责任认

定

州级、县级卫生健康

部门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1号 2002.4.4）第20条、第21条、

第24条、第27条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卫生部令第30号 2002.7.31）第3条、第

4条

52
县卫生健

康委

农村部分计划生

育家庭奖励扶助

制度

州级、县级卫生健康

部门，乡镇（街道）

办事处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

实行奖励扶助制度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4〕21号 2004.2.27

）第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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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县卫生健

康委

承担预防接种工

作的医疗卫生机

构（接种单位）的

确认

县级卫生健康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主席令第30号 2019.6.29）第44条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卫疾控发〔2005〕373号，2005.6.1，国疾控综卫

免发〔2023〕17号，2023.11.30）1.3.1

54
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

烈属、因公牺牲军

人遗属、病故军人

遗属定期抚恤的

认定

县级退役军人部门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413号 2024.8.5修

订）第19条

55
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

残疾性质认定和

伤残等级评定（人

民警察、退役军人

、民兵等）

州级、县级退役军人

部门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413号 2024.8.5修

订）第25条、第26条、第27条、第28条、第29条

56
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

带病回乡退伍军

人认定

州级、县级退役军人

部门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413号2024.8.5修订

）第62条

《民政部关于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认定及待遇问题的通知》（民发〔2009〕

166号）全文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带病回乡退伍军人认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

〔2012〕255号）全文

57 县林草局 核定草原载畜量
州级、县级林业草原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主席令第81号 2021.04.29）第45条

58 县林草局
林木种子采种林

确定

州级、县级林业草原

部门
《林木种子采收管理规定》（林场发〔2007〕142号）第4条、第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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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县林草局 草原等级评定
州级、县级林业草原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主席令第81号 2021.4.29）第23条

60 县林草局 林种划分确认
州级、县级林业草原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98号 2018.3.19）第8

条

61 县林草局
地方湿地公园认

定

州级、县级林业草原

部门

《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号

2020.7.22）第19条

62 县林草局 森林火灾认定
州级、县级林业草原

部门
《森林防火条例》（国务院令第541号 2008.12.1）第41条

63
县市场监

管局

股权出质设立、变

更、注销、撤销登

记

州级、县级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主席令第45号 2020.5.28）第443条

《股权出质登记办法》（国家市监总局令第34号 2020.12.31）第3条、第6

条、第8条、第10条、第12条

64
县市场监

管局

对经营乙类非处

方药的药品零售

企业从业人员资

格认定

州级、县级药品监管

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360号 2024.12.6）

第15条

《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4号

2023.9.27）第10条

65
县文体旅

游广电局

社会体育指导员

技术等级称号授

予

州级、县级体育部门
《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国家体育总局令第16号 2011.10.9）第14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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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县残联 残疾人证办理

残疾人证新办 县级残联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的通知》（2017.5.27）第7条、第9条

残疾人证挂失补办 县级残联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的通知》（2017.5.27）第20条

残疾人证换领 县级残联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的通知》（2017.5.27）第19条、第21条、第22条

残疾人证迁移 县级残联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的通知》（2017.5.27）第23条

残疾人证注销 县级残联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的通知》（2017.5.27）第24条、第26条

残疾类别/等级变更 县级残联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的通知》（2017.5.27）第25条

67

国家税务

总局黄南

县税务局

发票真伪鉴定 县级税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5号

2024.1.15修正）第38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普通发票真伪鉴定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第

948号）全文

68

国家税务

总局黄南

县税务局

出口退（免）税分

类管理评定申请
县级税务部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出口退（免）税企业分类管理办法>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5号 2024.1.15修正）第10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整合出口退税信息系统更好服务纳税人有关事项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15号）第5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理促进外贸平稳发展有关事项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9号）第1条

69

国家税务

总局黄南

县税务局

发票票种核定 县级税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 2023.7.20）第1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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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国家税务

总局黄南

县税务局

境外注册中资控

股居民企业身份

认定申请

县级税务部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境外注册中资控股居民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试

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45号 2018.6.15修改）第6条、

第7条、第8条

71

国家税务

总局黄南

县税务局

印制有本单位名

称发票
县级税务部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6号 2023.7.20）第15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5号

2024.1.15修正）第8条

72

国家税务

总局黄南

县税务局

退税商店资格信

息报告
县级税务部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管理办法（试行）〉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41号）第4条

73

国家税务

总局黄南

县税务局

中国税收居民身

份证明的开具
县级税务部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具〈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4号 2025.1.26）第1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中国税收居民身份证明〉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17号）第1条

74 县地震局

地震监测设施保

护范围（最小距离

）的确定

州级、县级地震部门

《地震监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9号 2024.12.6修订）第27条

《青海省防震减灾条例》（2015.9.25青海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2020.7.22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正）第17条、第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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